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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南城街道轨道交通大厦37楼1号会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崇恩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6人， 代表股份734,573,2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649%。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 726,364,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9.875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8,208,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7%。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即，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 8,730,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99%。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 代表股份 522,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8,208,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97%。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180,317 99.9465% 348,000 0.0474% 44,900 0.0061%

其中：中小股东 8,337,723 95.4997% 348,000 3.9860% 44,900 0.5143%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180,317 99.9465% 348,000 0.0474% 44,900 0.0061%

其中：中小股东 8,337,723 95.4997% 348,000 3.9860% 44,900 0.5143%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156,817 99.9433% 348,000 0.0474% 68,400 0.0093%

其中：中小股东 8,314,223 95.2306% 348,000 3.9860% 68,400 0.7834%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224,117 99.9525% 349,100 0.047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8,381,523 96.0014% 349,100 3.9986%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180,317 99.9465% 348,000 0.0474% 44,900 0.0061%

其中：中小股东 8,337,723 95.4997% 348,000 3.9860% 44,900 0.5143%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2,353,717 99.6979% 349,100 0.0475% 1,870,400 0.2546%

其中：中小股东 6,511,123 74.5780% 349,100 3.9986% 1,870,400 21.4234%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225,217 99.9526% 348,000 0.047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8,382,623 96.0140% 348,000 3.9860%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

734,225,217 99.9526% 348,000 0.0474%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8,382,623 96.0140% 348,000 3.9860%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吴涵馨、张舒宇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决议事项等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12-14层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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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Email:� beijing@tongshang.com网址Web:� www.tongshang.com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以下简

称 “本所律师” ) 出席了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德冠薄膜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

行了审核和见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召集。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和地点、投票方式、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人员、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会议登记相关事项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15日

14:00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公司3楼会议室如期举行。 网络投票时间为：(1)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2)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维满先生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

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8人， 代表股份90,354,1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65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9人，代表股份81,813,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35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8,540,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23,091,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14,550,9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32％；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8,540,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7％。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由本所律师对法人股股东的持股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进行审查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3、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议案一致，无修改原有提案或

提出新提案情形，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就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 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

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3、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参与会议的计

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该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

案7以特别决议案形式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以普通决议案形式表决通过：

议案1：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2：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3：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4：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5：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23,027,6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0%；反对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6：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8：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9：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28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6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高毛英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高瑶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鑫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78� � � � � � � � � �证券简称：德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3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交易时间， 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

至2024年5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区公司3楼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维满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8名， 代表股份数共计90,354,1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6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9名，代表股份数共计81,813,21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59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9名，代表股份数共计8,540,91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2名，代表股份数23,091,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31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 代表股份数14,550,9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1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数8,540,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57%。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高毛英律师、高瑶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

会议有

效表决

权股份

总数的

比例

（%）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5.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6.00

关于公司续聘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及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8.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9.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90,289,932 99.9289 64,200 0.0711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027,678 99.7220 64,200 0.2780 0 0

表决结果 通过

本次会议共审议9项议案，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高毛英、高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5日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莱绅通灵

股票代码：603900

信息披露义务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

住所或通讯地址：9B，Boulevard� Prince� Henri� L-1724� Luxembourg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股份

签署日期：2024年5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正）》（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莱绅通灵”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莱绅通灵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莱绅

通灵

指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

注册地址 9B，Boulevard�Prince�Henri�L-1724�Luxembourg

注册资本 197,175,371.79美元

注册号 B48916

设立日期 1994年09月30日

经营范围

集团公司的融资以及不限形式、不限国家地域实施同钻石与珠宝贸易、经营、进

出口、批发、零售等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所有交易）

主要股东 Vulcan�Corporation�Ltd.

（二）董事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Kaushik�Kirtilal�Metha Male Director Belgium Belgium

Paresh�Kirtilal�Metha Male Director Belgium India

Kunal�Kaushik�Metha Male Director Belgium Belgium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及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是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合同纠纷一案。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苏01执恢32号，法院裁定将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持有的莱

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名称：莱绅通灵，证券代码603900）24,705,940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6%）过户至申请执行人

欧陆之星名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继续增加或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15号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705,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6%。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合计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S.A.

无限售流通股 24,705,940 7.16% 0 0%

二、司法划转的基本情况

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股份进行司法划转，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4,705,9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6%）过

户至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名下。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标的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24,705,940股莱绅通灵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以供投资者查阅。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八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Eurostar� Diamonds� Internal� S.A.

2024年5月15日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莱绅通灵股票代码：6039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或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701号 A栋 1001B-2室

权益变动性质：增加股份

签署日期：2024�年 5月 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修正）》（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莱绅通灵”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莱绅通灵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莱绅

通灵 指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

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35420700Y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成立日期：2002�年 02�月 09�日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世纪大道 1701�号 A�栋 1001B-2�室

6.注册资本：1500�万美元

7.法定代表人：FONG�WAH� KAI

8.经营范围：在上海钻石交易所开展钻石（不含金银）的交易（包括转口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业务）

9.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亿汇通投资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41.66667%

AUSTAR�DIAMOND�&�JEWELLERY�COMPANY 33.33333%

HENG�YUEN�INTERNATIONAL�INVESTMENT 25%

10.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姓名：FONG�WAH� KAI职务：法定代表人

（二）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是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EurostarDiamondsInternal� S.A.合同纠纷一案。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4）苏 01执恢 32号，法院裁定将 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持有的莱

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名称：莱绅通灵，证券代码 603900）24,705,940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6%）过户至申请执行人

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名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暂无明确的增减持股份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若未

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欧陆之星钻石

（上海）有限公司

0 0% 24,705,940 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莱绅通灵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4,705,940�股，占公司总股本7.16%

二、 司法划转的基本情况

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与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合同纠纷一案，由于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股份进行司法划转， 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 EurostarDiamondsInternalS.A.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4,705,9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6%）过户

至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名下。

三、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标的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 24,705,940股莱绅通灵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除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 备置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所在地，以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欧陆之星钻石（上海）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4-030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14:00� 。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989号中建大厦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志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人，代表股份588,061,10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6.584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582,298,54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6.12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762,5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56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6人，代表股份36,182,03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866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股份数（股）

占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股份数

（股）

占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1.00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的

议案

587,991,585 99.9882％ 26,600 0.0045％ 42,916 0.0073％

2.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587,991,585 99.9882％ 26,600 0.0045％ 42,916 0.0073％

3.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587,991,585 99.9882％ 26,600 0.0045％ 42,916 0.0073％

4.00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587,990,085 99.9879％ 28,100 0.0048％ 42,916 0.0073％

5.00

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

588,033,001 99.9952％ 28,100 0.0048％ 0 0.0000％

6.00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588,033,001 99.9952％ 28,100 0.004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153,931 99.9223％ 28,100 0.0777％ 0 0.0000％

7.00

关于2024年度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业务总额的

议案

587,980,801 99.9863％ 80,300 0.0137％ 0 0.0000％

8.00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

各级控股子公司提供

“银行综合授信” 担保

总额度的议案

587,980,801 99.9863％ 80,300 0.0137％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101,731 99.7781％ 80,300 0.2219％ 0 0.0000％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项的议案

588,034,501 99.9955％ 26,600 0.0045％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155,431 99.9265％ 26,600 0.0735％ 0 0.0000％

10.00

关于2024年度向中建财

务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总

额授信的议案

36,103,231 99.7822％ 78,800 0.2178％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6,103,231 99.7822％ 78,800 0.2178％ 0 0.0000％

11.00

关于与中建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33,549,950 92.7254％ 2,632,081 7.2746％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3,549,950 92.7254％ 2,632,081 7.2746％ 0 0.0000％

上述提案10、11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551,879,070股。

上述提案1-8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提案9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提案10-11应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

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上述提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李鲲宇、张晓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6日

A股证券代码：688385� � � � � � �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2024-034

港股证券代码：01385�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30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3日至05月29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或通过公司邮箱IR@fmsh.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3月23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

告；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及

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30日16:00-17:00举行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30日 下午 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蒋国兴先生

执行董事、总经理：施雷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曹钟勇先生、王频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方静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 根据需要，参会人员可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30日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3日(星期四)�至05月2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fmsh.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复旦微电证券部

电话：021-65659109

邮箱：IR@fmsh.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招商安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4

年度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安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安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651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9月2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招商安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招商安嘉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5月10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50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36,764,194.7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1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4年5月17日

除息日 2024年5月1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年5月2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转投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日为：2024年5月17日；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2024年5月

21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收益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4年5月2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4年5月20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并自2024年5月20日起计算持有天数。 2024年5月21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权益登记日之前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其分红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

投资处理，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划转。

3.2提示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

记日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如需

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24年5月16日15:00前）到销售网

点办理变更手续，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个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的申请对本次

收益分配无效。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3咨询办法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ww.cmfchina.com。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公司官网）。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5月16日


